
项目业主采购需求书

类别 要求说明

1 名称
河源市中医院智慧医院建设项目设计咨询

服务采购需求书

2 项目业主情况

项目业主名称：河源市中医院

地址：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滨江大道河源市

中医院

联系电话：曾先生

联系人：0762-3342089

3 中介服务名称 设计咨询服务

4
对中介服务机

构的资质要求

1.中介服务机构资质要求：具备中国工程咨

询协会颁发的有效期内的工程咨询单位资

信证书，资质等级为甲级，业务为电子、信

息工程(含通信、广电、信息化)。

2.需要回避的机构：无。

3.项目经验要求：中介服务机构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承担过

全国地级市或以上信息化设计咨询服务项

目，项目业绩数量不低于 5 个（须提供合同

关键页扫描件并加盖公章）。

4.服务团队要求：中介服务机构执业（职业）



人员具有计算机、通信、电子技术、信息工

程相关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人数在 5 人以上，

本项目组至少有 2 人具有计算机、通信、电

子技术、信息工程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职称

(须提交相关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5
服务内容和服

务要求

包括但不限于：

1.项目基本情况：河源市中医院创建于 1986

年，为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医院占地面积 1.6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4.2 万平方米，目前

开放床位 475 张，二期内科大楼全面投入使

用后开放病床 600 张。

我院现阶段的医院信息系统虽然已运

行多年，但整体建设缺乏顶层设计，信息化

建设落后，电子病历评级子系统缺项严重。

目前我院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仅为 2 级，

距离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及高质量

发展要求存在巨大差距。为了从根本上改变

我院信息化落后的面貌，实现医疗流程闭环

管理、数据互联互通，我院拟启动《河源市

中医院智慧医院建设项目》，现通过网上中

介超市选取专业的设计公司为本项目设计

方案。



本项目要求按照三级甲等医院定位，遵

循《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标准》、

《国家医疗健康信息医院信息互联互通标

准化成熟度测评方案》等国内医疗卫生相关

标准和政策，结合医院实际、未来发展战略

及经营管理特色，充分借鉴国内信息化建设

的先进技术经验，完成覆盖人性化服务、智

能化医疗、精益化管理等多维度的智慧医院

整体蓝图架构设计。对标电子病历系统功能

应用水平分级评价4级以及国家医疗健康信

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四级甲等标

准，对我院信息化建设进行整体规划，设计

成果将作为后续项目招标、项目实施及验收

的核心依据。

具体设计目标如下：

（1）顶层设计落地：结合我院现状，完

成智慧医院建设的整体蓝图架构设计，确保

方案具有前瞻性、可行性和扩展性。

（2）指导项目建设：编制的方案及投资

概算需具备指导后续施工、采购的深度，符

合政府采购及国家相关预算审核要求。

2.服务内容：针对智慧医院建设项目提供专



项设计服务，围绕项目提供前期调研、方案

设计、方案评审到招标配合的全过程等工

作。

具体要求：

（1）现状调研与差距分析：对医院现有

信息化系统、业务流程进行全面调研，对照

电子病历4级和互联互通四级甲等的具体指

标要求，出具详细的《现状评估与差距分析

报告》。

（2）总体规划与蓝图设计：根据相关标

准，设计医院未来 3-5 年的信息化建设总体

蓝图、技术架构、数据架构和安全架构。

（3）设计方案编制： 编制设计方案，方

案包含各子系统的建设内容、业务流程优化

方案、系统功能详解、接口规范、硬件配置

清单、网络拓扑图等。

（4）投资概算编制：根据设计方案，依

据国家及地方现行定额标准，编制详细的项

目投资概算书。概算需涵盖软件采购、系统

集成、软件开发、方案设计咨询、第三方测

试、工程监理等所有费用，确保概算科学、

合理、无漏项。



1. （5）招标技术规范书编制：配合医院编

制项目采购阶段的技术参数文件。

2. 3.服务要求：充分调研现有信息化基础，避

免设计方案与实际需求脱节；设计方案需符

合国家政策、行业标准及项目实际需求；无

偿协助院方完成项目评审和招投标工作；在

项目最终验收时，配合进行设计符合性确

认。

6
合同履行地点

和方式

1.提供服务的时间：项目中标后 5 个工作日

内对接。

2.提供服务的地点：河源市源城区。

7
公开选取方式

和计价标准

1.公开选取方式：方案择优选取。

2.报价方式：报下浮率（下浮率在 0%-10%

之间）。

3.计价标准：项目整体预算为 2400 万元，

参考《河源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关于印发

河源市市级政务信息化服务项目(建设类)

方案编制指南(试行)的通知》（河政数

(2019)47 号）计取，具体金额以市财政投资

评审中心审核为准。

8 服务时间 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签字加盖公章后生



效。本项目服务期为 4 个月，自合同生效之

日起开始计算。

9 验收

1.验收时间：服务完成后验收。

2.验收程序：项目业主自行验收。

3.验收标准：项目通过市政数局及市财政局

评审视为通过验收。

4.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依法撤销合同。

10 结算方式

一次性付款——服务期满并验收合格后，且

主体项目招标完成的 30 个工作日内，项目

业主向中选中介服务机构支付合同总金额。

（备注：如项目未招标落地，则不支付设计

咨询费。）

11 违约责任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

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

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当事人一方未按照约定支付合同款的，对方

可以要求其支付合同款。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

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

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

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12
补充合同和

解决争议方式

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一致后

可以签订补充合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广东省网上中介服

务超市相关管理制度相抵触。

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双方应协商解

决。协商不成的，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

13 备注

1.如果监督管理部门对有关服务已经拟定

“合同范本”，业主单位、中选中介服务机

构应当使用有关“合同范本”；如果监督管

理部门未有“合同范本”，业主单位、中选

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拟定合同。

2.合同的实质性内容，应当与采购公告、采

购结果的内容一致。合同的实质性内容是指

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

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

争议方法等（即表格中的序号 1-10）。

3.合同的变更、终止等，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